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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“十二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确保“十二五”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准确、及

时、可靠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二五”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1〕26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1〕35 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“十二五”

规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2〕40 号）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主要污染物，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确定实施总量控制的四项

污染物，即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。 

环境统计污染物排放量包括工业污染源、城镇生活污染源及机

动车、农业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排放量。化学需氧量和氨

氮的排放量为工业污染源、城镇生活污染源、农业污染源和集中式

污染治理设施排放量之和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工业污染源、城镇生

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排放量之和。氮氧化物排放量为工

业污染源、城镇生活污染源、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机动车排放量

之和。 

第三条 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统计制度包括年报和季报。年报主

要统计年度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情况，报告期为 1至 12 月，年报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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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于次年 1月 31 日前上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季报主要统

计季度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情况，报告期为 1 个季度，每个季度结束

后 15 日内将上季度数据上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 

第四条  统计调查按照在地原则，由市（地）、县级政府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负责完成，并对各类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等数据进行审

核汇总，经逐级审核、汇总、上报至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所称的重点调查单位，是指环境统计发表调查

的工业企业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。 

发表调查的工业企业是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各地区（以地市

级为基本单位）排污总量 85%以上的工业企业；发表调查的规模化畜

禽养殖场（小区）是指按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划分标准确定的全部规

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；发表调查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是指所有

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、生活垃圾处理厂（场）、危险废物（医疗废物）

集中处理（处置）厂。重点调查单位应与上年重点调查单位对照比

较，每年动态调整一次，新增企业（不论试生产还是已通过验收，

凡造成事实排污超过 1 个月以上的企业）均应纳入统计调查范围，

以保证重点调查数据能够反映排污情况的总体趋势。 

季报的调查范围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，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公布名单执行，每年动态调整。 

第六条 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根据重点调查单位发表调查

和非重点调查单位比率估算；城镇生活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根据城

镇人口数、燃料消耗量等社会经济数据测算；农业污染源污染物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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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量根据发表调查和产排污系数测算；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根据

分车型机动车保有量数据和排污系数测算；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污

染物排放量根据发表调查统计。 

第七条  重点调查单位中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监测数

据法、物料衡算法或产排污系数法进行调查统计，优先使用监测数

据法。省级、市（地）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测数据应及时

反馈给县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 

监测数据法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流量与排放浓度之积。监测

数据法计算所得的排放量数据必须与物料衡算法、产排污系数法计

算所得的排放量数据相互对照验证。 

物料衡算法：主要适用于火电厂、工业锅炉、钢铁企业烧结（球

团）工序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测算，公式如下： 

火电厂（工业锅炉）二氧化硫排放量=煤炭（油）消耗量×煤炭

（油）平均硫分×转换系数×（1-综合脱硫效率） 

钢铁企业烧结（球团）工序二氧化硫排放量=（铁矿石使用量×

铁矿石平均硫分+固体燃料使用量×固体燃料平均硫分）×转换系数

×（1-综合脱硫效率） 

综合脱硫效率以自动监测数据及投运率确定。 

产排污系数法：主要适用于火电厂、工业锅炉、水泥厂氮氧化

物排放量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、造纸、金属冶炼、纺织等

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测算，公式如下： 

火电厂（工业锅炉）氮氧化物排放量=煤炭（油、气）消耗量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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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污系数×（1-综合脱硝效率） 

水泥厂氮氧化物排放量=水泥熟料产量×产污系数×（1-综合脱

硝效率） 

综合脱硝效率以自动监测数据及投运率确定。 

造纸企业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量=机制纸及纸板（浆）产量

×排污系数 

印染企业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量=印染布（印染布针织、蚕

丝及交织机织物、毛机织物呢绒）产量×排污系数 

第八条  非重点调查单位污染物排放量，以重点调查单位的排

放总量作为估算的对比基数，采取“比率估算”的方法，即按重点调查

单位排放总量变化的趋势（与上年相比排放量增加或减少的比率），

等比或将比率略做调整，估算出非重点调查单位污染物排放量。 

第九条  城镇生活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产生量采用产污系

数法测算，排放量为产生量减去经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生活污

水形成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去除量，去除量采用监测数据法确定。

公式如下： 

城镇生活污染源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量=上年排放量+当年

新增排放量-当年新增削减量 

当年新增排放量=新增城镇人口数×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综合产

生系数×天数 

城镇生活污染源二氧化硫排放量采用物料衡算法、氮氧化物排

放量采用排污系数法测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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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监测数据法测算。 

第十条  农业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采用发表调查和

产排污系数法测算，为畜禽养殖业、水产养殖业和种植业排放量之

和。其中，畜禽养殖业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为规模化畜禽养殖

场（小区）和畜禽养殖专业户排放量之和。 

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量=分类畜

禽养殖数量×产污系数×（1-污染物去除率） 

畜禽类别包括猪、奶牛、肉牛、蛋鸡、肉鸡。 

水产养殖业（种植业）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为围网养殖（种

植）面积与排污系数之积。 

第十一条  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根据机动车类别及相应的保

有量、排污系数测算。机动车类别包括微型、小型、中型和大型载

客汽车，微型、轻型、中型和重型载货汽车，低速载货汽车及摩托

车。 

第十二条  重点调查单位环境统计数据由调查对象负责填报，

企业名称、产品产量等信息要与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信息一致，

按照环境统计规定和总量减排核查核算要求，如实填报污染物的产

生、排放及相关信息，并配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数据审核。各

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环境统计规定，通过资料审查、现场

核查等方式对数据逐级审核汇总，如发现问题，应要求调查对象改

正并重新填报。对于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应依法追究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 省级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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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（见附）的要求，对年报快报数

据进行核算，核算结果与核算的主要参数一并上报国务院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。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复核后，将结果通报各地。

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并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算结果对年

报数据进行校核。核算方法中采用监察系数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结

果进行校正，校正系数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年度监测与

监察情况另行确定。 

第十四条 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调查与核算由各级政府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实施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并按职责提供有关数

据。对于各部门提供的数据，负责汇总的部门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

不得擅自发布。 

第十五条 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主要污染物排

放量统计数据的分析应用，按季度编写减排统计专项报告，分析和

预测总量减排形势，并上报上一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 

第十六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环境统计基础工作和能力建

设，健全省、市、县三级环境统计体系，完善污染源排放档案和总

量减排台账，更新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，推进环境统计标准化

建设，开展标准化建设达标验收工作，环境统计工作经费应纳入同

级政府财政预算并足额保障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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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

 

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 
 

一、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核算 

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量=工业污染源排放量+城镇生活污染

源排放量+农业污染源排放量+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排放量 

其中，工业污染源排放量=造纸行业排放量+印染行业排放量+其

他工业行业排放量 

造纸（印染）行业排放量为所有造纸（印染）企业排放量的累

加值，各地区累计机制纸及纸板（浆）、印染布产量用国家统计局累

计数据进行校核。 

其他工业行业排放量=上年排放量+当年新增排放量-当年新增削减量 

当年新增排放量=上年排放强度×上年地区生产总值×计算用

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

上年排放强度= 上年扣除造纸、印染行业后工业排放量/上年地

区生产总值 ×（1-监察系数） 

监察系数根据核查期综合达标率较上年同期变化情况取值。 

计算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＝当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×〔1-

（低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行业工业增加值+造纸行业工业增加值

+印染行业工业增加值）/（当年地区生产总值×当年工业增加值占

地区生产总值比重）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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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化学需氧量（氨氮）排放行业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另

行确定。 

二、二氧化硫核算 

二氧化硫排放量=火电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+钢铁行业二氧化硫

排放量+其他二氧化硫排放量 

火电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所有火力发电机组排放量的累加

值，各地区累计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、发电量和煤炭消费量用国家

统计局累计数据进行校核。 

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=烧结（球团）工序排放量+其他工序

排放量 

烧结工序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所有烧结机（球团）排放量的累加

值，各地区累计生铁、粗钢产量等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校核；其

他工序二氧化硫排放量通过焦炉煤气、高炉煤气、煤等消费量进行

测算。 

其他二氧化硫排放量=上年排放量+当年新增排放量-当年新增

削减量 

当年新增排放量=煤炭消费增量×排污系数×（1-监察系数）+

脱硫设施非正常运行新增排放量 

当年新增排放量须利用主要耗能产品产量及排污系数进行校

核，主要耗能产品产量采用国家统计局数据。 

三、氮氧化物核算 

氮氧化物排放量=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排放量+水泥行业氮氧化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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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+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+其他氮氧化物排放量 

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排放量为所有火力发电机组排放量的累加

值，校核方法同火电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。 

水泥行业氮氧化物排放量用国家统计局熟料产量等参数进行校

核。 

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=上年排放量+当年新增排放量-当年新

增削减量 

当年新增排放量为新注册车辆（含转入车辆）的排放量；当年

新增削减量为车辆注销（含转出车辆）、油品升级、加强管理等产生

的削减量之和。 

以市（地）级为单位，基于分车型保有量和对应的排污系数核

算新增排放量和新增削减量。核算范围以道路移动源为主，不包括

船舶、航空、铁路、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源。各地上

报的机动车汇总数据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校核。 

其他氮氧化物排放量=上年排放量+当年新增排放量-当年新增

削减量 

当年新增排放量=其他煤炭消费增量×排污系数+其他燃气消费

增量×排污系数 

当年新增排放量须利用主要耗能产品产量和排污系数进行校

核，主要耗能产品产量采用国家统计局数据。 

四、有关核算的说明 

（一）核算资料。 

地区生产总值、工业增加值、城镇人口、分类分规模畜禽养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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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、能源消耗量、煤炭消费量、发电量、主要耗能产品产量和增

长速度、机动车新注册、转入、转出和注销明细数据等来源于省级

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职能等部门。地方各部门提供的区域

汇总数据与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不一致的，以国家数据为准。 

（二）削减量核算原则。 

当年主要污染物新增削减量，以污染治理设施实际削减量为依

据测算。 

1.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量核算 

关停企业污染物削减量：上年纳入环境统计数据库企业的排放

量减去其当年实际排放量。 

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削减量：上年度纳入环境统计数

据库企业新建（改建）污染治理设施通过调试期后并连续稳定运行

的，从完成调试第二个月算起，核算当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和削减

量。 

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（城镇污水处理厂、分散型生活污水处理

设施、集中式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及再生水利用设施）污染物削减量：

核算方法同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。对于现有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

增加污水处理量的，必须说明情况，增加量以新建管网的验收报告

为依据（或以新建管网相关佐证材料为依据），核算时间从完成调试

第二个月算起。未妥善处理处置污泥的，扣减相应污水处理量的削

减量。 

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削减量：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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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新建污染治理设施或对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并

连续稳定运行的，按照不同处理方式的污染物去除效率核算当年污

染物实际排放量和削减量。 

2.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削减量核算 

关停火电、钢铁、水泥、焦化、有色冶炼、炼油、陶瓷、玻璃

等企业污染物削减量：上年纳入环境统计数据库企业的排放量减去

其当年实际排放量。淘汰关闭造纸、印染企业同步关停的燃煤设施

核算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削减量。 

关停燃煤小锅炉的污染物削减量：集中供热替代的生产锅炉和

采暖锅炉污染物排放量纳入削减量核算，生产锅炉按名录核算，采

暖锅炉按集中供热煤炭替代量并用物料衡算法核算。 

火电行业污染物削减量：根据各机组燃料消耗量、含硫率、产

污系数、脱硫脱硝设施运行情况等，采用以自动监测数据为依据的

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逐一核定分机组当年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
物实际排放量和削减量。 

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冶炼、焦化、石化、工业锅炉、煤改气

等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削减量：上年度纳入环境统计数据

库企业新建（改建）末端脱硫脱硝设施、煤改气、前端工艺改造，

以及采取管理减排措施（取消烟气旁路、增加催化剂层数和提高投

运率等）后连续稳定运行的，核算时间从稳定运行后第二个月算起。 

3.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新增量 

日常督查、定期核查、专项检查等发现污染治理设施综合脱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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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硝效率下降、不正常运行或无故停运的，污水处理设施去除效率

下降、不正常运行、无故停运或偷排污水的，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

场（小区）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、废弃物未妥善处理的，均核

算其不正常运行的新增量。烟气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，综合脱

硫效率和脱硝效率按零核算其排放量；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损坏，且

不能通过分布式控制系统或脱硫剂/还原剂消耗量等参数证明的，未

更换和维修期间按脱硫脱硝设施不运行核算其排放量；烟气自动监

测数据在分布式控制系统或传输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时缺失，且未

及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整改的，缺失时段出口浓度按当月

记录数据最大值核算其排放量。 

 


